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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等规定，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公司于股东大会结束后当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4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 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谢良志先生、YANG� WANG（王阳）先生、唐黎明先生、李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贾凌云女士、张学先生、王浩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王浩峰先生为会

计专业人士。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简历详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州细胞生物

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二）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选举谢良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并选举委员的

议案》，同意在董事会下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具体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委员会名称 委员会成员

1 战略委员会 谢良志（召集人）、贾凌云、张学

2 审计委员会 王浩峰（召集人）、张学、李汛

3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贾凌云（召集人）、张学、唐黎明

各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召

集人。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王浩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其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同意聘任谢良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YANG� WANG（王阳）先生、唐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马洁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唐黎明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谢良志先生、YANG�WANG（王阳）先生、唐黎明先生简历详见公司 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马洁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财务总监的聘任

事项同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

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其中，董事会秘书唐黎明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

岗位职责的要求。

三、公司部分董事届满离任及监事会取消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韩巍强先生、赵桂芬女士、马洁女士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苏志国先

生、王晓川先生、何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增加经营范围、

调整董事会人数、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决定根据《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李汛先生、赵淑环女士、贾吉磊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

上述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认真履职，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

司对上述董事、监事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马洁简历

马洁女士，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获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EMBA），中国注册会计师（CPA），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SIFM）。 曾任职于中国

新兴集团总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金佰利个人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赛诺菲巴斯德中国、费森尤斯

卡比中国；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洁女士间接持有公司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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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31号院研发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9,644,42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9,644,4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512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51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良志博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唐黎明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224,625 99.8799 395,857 0.1132 23,943 0.006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224,625 99.8799 416,400 0.1191 3,400 0.001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224,625 99.8799 416,400 0.1191 3,400 0.001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224,625 99.8799 395,857 0.1132 23,943 0.006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8,232,141 99.5961 1,408,884 0.4029 3,400 0.001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261,075 99.8904 379,950 0.1087 3,400 0.001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178,275 99.8667 457,200 0.1308 8,950 0.0026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8,273,141 99.6078 1,367,884 0.3912 3,400 0.0010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增加经营范围、调整董事会人数、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266,625 99.8919 374,400 0.1071 3,400 0.001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谢良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8,019,130 99.5352 是

10.02

选举YANG�WANG（王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46,393,126 99.0701 是

10.03 选举唐黎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6,426,665 99.0797 是

10.04 选举李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6,259,065 99.0318 是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贾凌云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7,164,678 99.2908 是

11.02 选举张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6,354,263 99.0590 是

11.03 选举王浩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6,450,564 99.086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4,450,475 91.3804 395,857 8.1280 23,943 0.4916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4,450,475 91.3804 416,400 8.5498 3,400 0.0698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4,450,475 91.3804 416,400 8.5498 3,400 0.0698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4,450,475 91.3804 395,857 8.1280 23,943 0.4916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案

3,457,991 71.0020 1,408,884 28.9282 3,400 0.0698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4,486,925 92.1288 379,950 7.8014 3,400 0.0698

7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4,404,125 90.4287 457,200 9.3876 8,950 0.1838

8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3,498,991 71.8438 1,367,884 28.0864 3,400 0.0698

9

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增加经营范围、调

整董事会人数、修订《公司章程》及附

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4,492,475 92.2427 374,400 7.6875 3,400 0.0698

10.01

选举谢良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244,980 66.6283

10.02

选举YANG�WANG（王阳）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18,976 33.2420

10.03

选举唐黎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652,515 33.9306

10.04

选举李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484,915 30.4893

11.01

选举贾凌云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390,528 49.0840

11.02

选举张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580,113 32.4440

11.03

选举王浩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676,414 34.421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2、3、4、5、6、7、8、9、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知卉、刘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以及《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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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口头通知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全体当选董事参加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关于时限的要求，并推举董事谢

良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到会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谢良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并选举委员的议案》

同意在董事会下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选举谢良志、贾凌云、张学为战

略委员会委员，谢良志为召集人；王浩峰、张学、李汛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王浩峰为召集人；贾凌云、张学、

唐黎明为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贾凌云为召集人，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谢良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YANG�WANG（王阳）先生、唐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马洁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及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唐黎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曾彦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8.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工作细

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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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收到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黄正聪书面提交的《关于

提议增加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黄正聪提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审议以下提

案：

1、《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发行H股并上市后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广州视

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推荐提名刘达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本次发行的

H股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并申请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任职资格审

查。

2、《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为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之目的，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请确认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

完成后，各董事角色如下：

执行董事：王洋、周开琪、于伟、杨铭

非执行董事：黄正聪、王毅然

独立非执行董事：黄继武、刘运国、朱义坤、刘达

截至本函出具日，黄正聪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11.15%，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黄正聪具备提出股东

大会临时提案的资格，具备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提案程序符合规定。

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达先生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刘达先生简历

刘达，男，49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恺华资本管理合伙人，为中国企业提供资本市场服务以及海外并购服

务。 刘达于2013年7月31日至2015年1月5日期间获委任为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朗诗绿色地产有限公司（股份代号：HK106）执行董事及

首席财务官并于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10月16日获委任为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隆基泰和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HK1281）独立非

执行董事。于2015年7月27日至今获委任为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正商实业有限公司（股份代号：HK185）独立非执行董事。于2023年3月

1日至今获委任为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金茂源环保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HK6805）独立非执行董事。 于2022年8月12日至2024年9

月2日获委任为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02611）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刘达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其本人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本人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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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5）。

2025年5月15日， 公司收到股东黄正聪出具的《关于提议增加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

函》，推举刘达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确定公司董事角色并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截至该函出具日，黄正聪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为11.15%，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黄正聪具备提出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资格，具备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提案程序符合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

临时提案事项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本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除上述调整外，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 现对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根据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决定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09:15-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9:15-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

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香港结算公司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名义持有人，应当在行使表决权前征求委托人或者实际持有人投

票意见，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者名义持有人，应当根据所征求到的投票意见汇总填

报受托股份数量，同时对每一提案汇总填报委托人或者实际持有人对各类表决意见对应的股份数量。

同一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上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持有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的， 可以使用持有该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且

投票后视为该股东拥有的所有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股份均已投出与上述投票相同意见的表决票。 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分别投票

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上述网络投票操作方式、计票规则如与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存在冲突，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

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四路6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

作为投票的子议案数(8)

10.01 上市地点 √

10.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10.03 发行及上市时间 √

10.04 发行方式 √

10.05 发行规模 √

10.06 发行对象 √

10.07 定价原则 √

10.08 发售原则 √

11.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申请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13.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14.00 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

作为投票的子议案数(4)

14.01 《公司章程（草案）》 √

14.02 《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

14.03 《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

14.04 《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

15.00 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

作为投票的子议案数(2)

15.01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草案）》 √

15.02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

16.00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

17.00 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1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发行H股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

19.00 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0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

（二）特别强调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25年4月24日披露于《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7）、《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等公告。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进行2024

年年度述职。

其中，议案8-14、17、18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案4、6、9-14、16-20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议案19表决通过是议案20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

议案19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因本次股东会仅选举一名独立董事，故不适用累计投票制。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5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二）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授权委托

书样式见附件2）。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证件采取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登记（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以收到信函的时间为准，但不得迟于

2025年5月26日16:00送达），不接受电话登记。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晋杰

电话号码：020-32210275

传真号码：020-82075579

电子邮箱：shiyuan@cvte.com

通讯地址：广州黄埔区云埔四路6号

邮政编码：510530

2.�会议期限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持股1%以上的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书面文件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及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2841；投票简称：视源投票。

2、填报选举票数或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09:15-9:25、0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按本授权委托

书的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

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 关于《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00 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00 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00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6.00 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8.00 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9.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10.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10.01 上市地点

10.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0.03 发行及上市时间

10.04 发行方式

10.05 发行规模

10.06 发行对象

10.07 定价原则

10.08 发售原则

11.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12.00 关于公司申请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13.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4.00

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

案

14.01 《公司章程（草案）》

14.02 《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14.03 《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14.04 《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15.00 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5.01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草案）》

15.02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16.00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17.00 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发行H股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19.00 关于增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0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注：1、请对议案1.00至20.00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

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2、委托人为个人的，应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年月日

证券代码：301042� �证券简称：安联锐视 公告编号：2025-026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6：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国家高新区科技六路100号安联锐视二期大楼一楼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徐进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4人，代表股份36,767,61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4.350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9,738,577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

购股份2,089,634股后，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7,648,943股）。其中，通过现场投票出席的股东10人，代

表股份31,035,3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7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5,

732,3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3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7人，代表股份7,098,7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49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出席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520,3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3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33人，代表股份3,578,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97%。

3.公司董事9人、监事3人，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审议后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徐进、沈潇健、李志洋、申雷、宋庆丰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关于选举徐进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116,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6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601,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9023%。

表决结果：当选。

1.02关于选举沈潇健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100,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85,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82%。

表决结果：当选。

1.03关于选举李志洋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10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85,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81%。

表决结果：当选。

1.04关于选举申雷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10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85,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81%。

表决结果：当选。

1.05关于选举宋庆丰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100,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85,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68%。

表决结果：当选。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张为金、郭琳、闫磊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2.01关于选举张为金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100,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85,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81%。

表决结果：当选。

2.02关于选举郭琳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100,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85,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67%。

表决结果：当选。

2.03关于选举闫磊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33,100,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85,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67%。

表决结果：当选。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36,754,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38%；反对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29%；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85,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26%；反对12,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05%；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169%。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36,753,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25%；反对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29%；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84,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056%；反对12,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05%；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239%。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36,732,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037%；反对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30%；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3,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013%；反对34,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818%；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169%。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6,754,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38%；反对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29%；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85,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26%；反对12,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05%；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169%。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6,739,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30%；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37%；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70,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013%；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818%；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169%。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36,735,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6%；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37%；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6,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422%；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818%；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761%。

9.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36,697,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53%；反对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87%；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78,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169%；反对14,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00%；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831%。

关联股东杨亮亮、庞继锋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份

数为50,0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36,750,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24%；反对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29%；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81,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535%；反对12,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05%；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761%。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36,735,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6%；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37%；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6,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422%；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818%；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761%。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36,735,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16%；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37%；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6,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422%；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818%；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761%。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36,733,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067%；反对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86%；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4,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168%；反对28,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071%；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761%。

表决结果：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36,732,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045%；反对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94%；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3,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055%；反对29,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113%；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831%。

表决结果：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36,734,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02%；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37%；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5,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351%；反对27,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818%；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83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凯、耿佳祎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1042证券简称：安联锐视公告编号：2025-027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7）。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公

司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不达标导致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因此公司将回购注销已

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5,000股。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9,738,577股减少

至69,723,577股，注册资本由69,738,577元减少至69,723,577元。最终股本情况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由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总股本和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

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根据本公告规定申报

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

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

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现场申报接待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双

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国家高新区科技六路100号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申雷

邮政编码：519085

联系电话：0756-8598208

电子邮箱：security@raysharp.cn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2）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